
采购项目技术、服务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本项目为成都市锦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南支三渠、洗瓦堰和红庙子排洪渠

3条河道划界项目，共 1个包件。

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划定，依法加强河湖空间管理，是推进生态文明和水务现

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是建立健全河湖自然资源资产权制度、落实空间用途管制

的重要基础，也是加强水务社会管理的必由之路。全面推进全区河湖管理工作，

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紧围绕推进绿色发展和

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要求，着力抓好生态保护修护，切实提升河流湖泊等自然生

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，夯实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等重点改革工作基础，进一步加强

河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。

二、服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
1、服务范围：本次工作划界范围为成都市锦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辖区范围

内南支三渠（长度 12.05km）、洗瓦堰（长度 8km）、红庙子排洪渠（长度 3.35km），

总长 23.40km。

2、服务内容：

2.1、制定工作方案

2.2、河道管理带状地形图及大断面测绘

2.3、洪水分析计算

2.4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

2.5、开展定界竖桩（电子桩）

2.6、成果运用

3、技术、服务要求

3.1 法律法规依据

①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

②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

③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



④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

⑤.《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》

⑥.《四川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》

⑦.《四川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》(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 40 号)

⑧.其他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。

3.2、执行标准

国家和行业标准

①．《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》（SL 171-96）

②．《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》（SL 106-2017）

③．《堤防工程设计规范》（GB50286-2013）

④．《防洪标准》（GB/T50201-2014）

⑤．《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》（SL 44-2006）

⑥．其他现行的国家相关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、规范。

⑦、本次划界四川制定的指南

（1）、《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操作指南》

（2）、《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数字线划专用图生产指南》

3.3、基本原则

①、依法依规，全面统筹；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》、《四川

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》、《成都市<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>实施办法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，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:防洪标准(GB50201-94)》、城

市防洪规划规范（GB 51079-2016）和《成都市蓝线规划》，划定河道管理范围，

健全范围明确、责任落实的河湖管理与保护责任体系。

②、属地负责，系统实施；

遵循河道自然属性，依靠河长制、湖长制的工作机制，利用现状技术手段，

以河流（河段）为单位，由各属地政府负责统筹实施。

③、因地制宜，分类推进；

加强相关资料收集整理，理清河流现状，尊重历史、考虑现实，结合河流现

状调查情况和行政管理需要，区分轻重缓急，以管理任务重、涉水事务多、地位



和作用较为重要的河流和湖泊为重点，先易后难，合理安排，分类推进。

3.4、成果要求

供应商在成交后向采购人提供：

①、文档资料

（1）测绘专业技术设计书。

成果形式：纸质文件 1份及电子版文件 1份（U盘或光盘，文件格式 PDF）。

（2）测绘技术总结。

成果形式：纸质文件 1份及电子版文件 1份（U盘或光盘，文件格式 PDF）。

（3）检查报告。

成果形式：纸质文件 1份及电子版文件 1份（U盘或光盘，文件格式 PDF）。

（4）相关的各种公文及技术文件（若有），包括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测量基

本控制网点之记和河湖管理范围划定管理线桩（牌）成果表等文件。

成果形式：纸质文件 1份及电子版文件 1份（U盘或光盘，文件格式 PDF）。

②、数据成果：

（1）河道管理划界专用图（DLG）；

（2）河道管理划界正射影像（DOM）；

（3）河道管理划界数字高程模型；

（4）河道断面测量成果；

（5）洪水分析计算成果；

（6）管理范围划定成果。

服务成果应符合《四川省河湖管理范围划定操作指南》相关要求。服务成果

归采购人所有，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对外发表、出版。

3.5、质量要求：

服务成果经过评审，审查验收合格。

三、商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
1、服务期限：合同签订后 90 日历天完成。

2、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、提交成果地点：成都市锦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。

4、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%；服务成果



审查验收通过后 5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款项。

5、验收

成交供应商履行政府采购合同约定义务后，为保证采购质量，采购人将严格

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四川省政府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和履约验收管理

办法》（川财采〔2015〕32 号）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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